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出质设立（变更、解除）登记申请书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出质设立（解除）登记申请书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
非上市公司股份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
	 敬         告 
1、申请人在填写本申请书前，可登陆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http://www.sotcbb.com）参考非上市公司股份质押登记业务指南和各类示范文本。

2、申请人应当使用黑色钢笔、签字笔工整填写或打印有关内容并签署（自然人须由本人签名、法人或其他组织盖章）。
3、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证件应当规范、清晰、洁净，提交的文件、证件应当使用A4纸。


出质人（签字盖手印或盖章）：                                 
质权人（签字盖手印或盖章）：                                 

申  请  日  期：            年          月           日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生态科技园10栋B座3楼             

公司网址：www.sotcbb.com           微信公众号：sotcbb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二○二〇年制

非上市公司股份出质登记需要提交文件目录

	序号
	文 件、证 件 名 称

	1
	股份质押合同或含有股份质押条款的其他合同文本（原件）

	2
	出质方需要提交的文件资料：

机构股东：

（1）营业执照或相关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注明与原件一致）

（2）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等）资格证明书（原件）
（3）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等）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注明与原件一致）

（4）授权委托书（原件，如有授权）

（5）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注明与原件一致，如有授权）

（二）自然人股东：
（1）身份证复印件（签名盖手印，注明与原件一致）

	3
	质权方需要提交的文件资料：

机构股东：

（1）营业执照或相关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注明与原件一致）

（2）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等）资格证明书（原件）
（3）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等）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注明与原件一致）；

（4）授权委托书（原件，如有授权）

（5）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注明与原件一致，如有授权）

（二）自然人股东：
（1）身份证复印件（签名盖手印，注明与原件一致）

	4
	根据业务情况要求的其他文件


说   明：

如标的公司章程对股份质押有特别规定的，按相关规定办理。
申请股份出质设立登记授权委托书
出质人：                                  

质权人：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                  

经办人的权限：办理股份出质设立登记等相关事宜

有效期限至本次股份出质设立登记业务办理完毕。
出质人（签字盖手印或盖章）：           质权人（签字盖手印或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说明：

出质人和质权人是机构的加盖公章，出质人和质权人是自然人的签字加盖手印。
办理登记的过程中，如变更受委托人需另行提交授权委托书。

非上市公司股份出质设立登记事项

	登  记  事  项
	标的公司名称
	

	
	出质人姓名（名称）及证照号码
	

	
	
	

	
	质权人姓名（名称）及证照号码
	

	
	
	

	
	出质股份数量
	万股

	
	质押金额
	万元

	申

请

人

声

明


	出质人和质权人已对上述股份作必要审查，并自愿接受其作为出质标的。
申请人申请股份出质登记，已阅知下列内容：
1、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质权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2、出质股份应当是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且权能完整，不存在被人民法院依法冻结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3、出质股份在本所办理质押登记后，应在股东名册出具之日起10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备案手续，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
4、因提交材料实质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产生的经济纠纷和法律责任，由申请人负责。

5、质押双方当事人应当声明知晓质物处于限售期间，并承诺因质物如属法律规定的不得转让情形导致质押登记无效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本质押双方当事人承担。


出质人（签字盖手印或盖章）：     

质权人（签字盖手印或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4

